臺北市99學年度讀報教育教學設計徵件活動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：臺北市99學年度國民小學試辦讀報教育實施計畫
貳、目的

一、研發讀報教育教學設計方案，提升教師專業
二、鼓勵多元創意讀報教育設計，深化教學品質

三、提供讀報教育教學資源平台，促進交流共享
參、主題：讀報教育
肆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伍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北投區逸仙國民小學

陸、參加對象

一、本市公私立小學現職專任教育人員

二、本市各校代理代課教師及實習教師不得單獨報名，惟得與該校現職專任教育人員合作

三、本市99學年度讀報種子學校至少參加一件
柒、收件
  一、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100年7月8日止
  二、收件地點：逸仙國小教務處

三、收件方式：採專人親送或掛號郵寄兩種方式。專人親送者請於100年7月8日16:00前送達承辦學校逸仙國小教務處，並由承辦學校按件編碼，製發收執聯；採掛號郵寄者，則以郵戳日期為憑，掛號郵寄「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2號  教務處」收，信封註明「讀報教育教學設計」。請勿置於聯絡箱，以免遺失。  

捌、徵件規範與內容
一、徵件規範

(1) 每件作品作者至多二名，須依照徵件須知進行撰寫，經審查委員會審查登錄格式不符者，不予評選。
(2) 參加者一律以A4直式橫書，內文12 號標楷體、標點符號以全形文字、行距採1.5倍、邊界上下2.54㎝，左右3.17㎝。總頁數不得超過10頁 (包含教材、學習單、圖片等均計入總頁數；封面則不計算頁數)。
(3) 教學設計以尚未發表之著作為限。
(4) 教學設計須於報名表中切結無剽竊及違反學術倫理事項。
(5) 教學設計不得為學位論文或接受補助之專案研究報告。
(6) 參與本項徵選活動之教學設計，如同時參加「臺北市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」徵件，並獲錄取特優、優選者，僅發給獎狀鼓勵，不另發給獎金；如已發給獎金則追回。
(7) 教學設計須於規定時間內將教學設計1式4 份、報名表1份、電子檔光碟1片送達逸仙國小教務處。
(8) 得獎作品之作者必須同意無條件由主辦單位以紙本、光碟形式出版發行，並建置於網頁上，以利學術交流及研究成果分享。
(9) 教學設計之文責由作者自負。
(10) 本徵件計畫及報名表格等相關資料公布於教育局最新消息。
二、徵件內容
  以報紙做為教材，進行相關教學活動設計，其內容要項建議如下：
（1） 設計理念

（2） 教學目標

（3） 相關領域之對應能力指標

（4） 教學對象、年級

（5） 教學時間

（6） 課程架構

（7） 教學過程

（8） 教學評量

（9） 教學省思

（10） 參考資料
玖、評審要點：主題內容30%、創意特色30%、完整性20%、可行性20%

拾、獎勵
1、 依評審成績，預定錄取優良教學設計18件，獎勵方式如下：特優3件，頒發獎狀乙幀、獎金貳仟元及嘉獎2次；優選5件，頒發獎狀乙幀、獎金壹仟伍佰元及嘉獎1次；佳作10件，頒發獎狀乙幀、獎金壹仟元及嘉獎1次。評審委員得視作品水準酌予增減錄取名額。
2、 獲特優獎項者，如應教育局之邀，須於研討會中進行發表。

3、 得獎作品之內容與相關教材、學習單、圖片等，無條件同意刪修，授權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建置於臺北市讀報教育網站，並彙集出版印行，提供各校教師公開使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拾壹、經費來源：由教育局經費項下支應。

拾貳、承辦本活動之有功人員從優敘獎，以資鼓勵。
拾叁、本計畫呈報教育局核可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（附件）
臺北市99學年度讀報教育教學設計徵件活動
報名表

	教學設計主題名稱
	

	作者
基本資料
	第一作者
	第二作者

	姓名
	
	

	服務學校
	
	

	職稱
	
	

	聯絡電話
	(O)
(H)

(行動)


	(O)
(H)

(行動)

	E-mail
	
	

	傳真號碼
	
	

	備註
	1.請詳閱實施計畫。
2.切結事項未簽具者一律不予評審。

3.參賽作品均不退件，請自留底稿。

	切結事項

	1. 本人保證所列作者符合「徵件參加對象」。
2. 本人保證著作無違反研究倫理事項。

3. 本人已熟知實施計畫所列規範，倘違反規範而獲獎者，獎狀、獎金收回，並視情節予以議處。

具結人：（由全部作者簽具）



	  承辦人：       教務主任簽章：         校長簽章：














